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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婚前房产夫妻间

加名字已开始征税，

而且南京房产契税

征缴部门也对此表

示确认，因为已经接

到了领导电话。这条

新闻也引起了广大

市民的强烈关注。记

者走访房产交易中

心时发现，前来咨询

的市民较前一日增

加了不少，但针对很

多市民最关心的问

题，契税窗口的工作

人员基本上是“一问

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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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加名征税搅动人心

国税总局正着手研究具体意见

收还是不收？

咨询者很多，契税窗口答复“不确定”

“今天来咨询加名字怎么收税的人比平

时多了一倍都不止。 ”在南京华侨路房产交

易中心的契税征缴窗口，一名女性工作人员

对记者这样表示。 就在记者提问的时候，两

位花白头发的女士急急忙忙地咨询着旁边

的窗口。“现在办就要交税吗？ ”“确定吗？ ”

在几声提问之后，税务工作人员的表示全是

不确定。

“23 日是接到通知开始实行，但目前我

们没领到任何文件，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收

费都不清楚。 ”税务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道，在

加名字的业务受理过程中，房产局办理新的

房产证需要 10 天时间， 因此最快的一批缴

税户也要到十天后才能出现。

“什么都说不清，这叫我们到底怎么弄

啊。 ”两位咨询的女士原来是一对亲家，为了

家里孩子来问了半天，但没什么收获。

撤还是不撤？

办新证要 10天，交件 5天内可撤销

“我们运气太背了，正好赶在 23 日交件

办理，今天就看到了要收税！ ”在契税窗口

旁，记者碰到了一对前来咨询的夫妇小陈和

小谢。 30 来岁的小谢对记者表示，他们的房

子是一起交的首付，4 年前结婚时因为自己

掉了证件， 因此只写了老公一个人的名字。

本来打算早加名字，但咨询后发现如果在贷

款没还清前办理， 还需要去银行办理手续。

“我们感觉比较麻烦， 所以等到贷款全还清

之后才过来办理。 可没想到正好碰到‘头一

枪’，但我们是上午来办理的，当时根本没这

个说法”。

一旁的小陈对记者表示，这个政策本身

合不合适先不论，连一点缓冲时间都不给确

实令人费解。 房产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办

理新的房产证需要 10 天时间，5 天之内他还

可以选择撤销，因为这之前新的产权还没有

完成登记。“也就是说，星期一之前我就要作

出决定，继续办就要缴税，不办的话老婆就

永远没有产权了。 ”

记者也对此咨询了交易中心权证部门，

在办理产权变更期间，申请人是可以撤除办

理的，撤除之后并不影响下次受理。 一位负

责人这样表示，“但下次办理时肯定就要按

当时的规定来收费了。 ”而如果新房产证办

好之后再想撤销，申请人可能将面临更麻烦

的处境。 小陈和小谢咨询后得知，首先由于

老的房产证在办理前已上交，那么届时不取

件就等于没了产权。 而如果取件时再想撤

销， 就必须去法院进行相关的调解和说明。

因为那个时候的新产权证上已经有了妻子

的名字，等于拥有了部分产权。

“看来我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撤回永

远不给老婆加名，要么等着交钱。 这太不合

理了！ ”小陈说道。

对于这个新的税收措施，由于之前没

有发布任何正式通知，几乎所有市民都被

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家庭和睦要被这

个措施搅乱了。 ”在房产交易中心咨询的

王女士激动地说道，这下想加名字的人又

该犹豫了。加的话，价值 100 万元的房子，

按照一半产权变更来计算，就要交 1.5 万

元的税，这普通家庭谁受得了。更糟的是，

这样让夫妻都不像夫妻了。

还有网友在网上论坛表示，这下如果

男方心疼钱不给老婆加名，女方又该说男

方不够爱她了。 为这个事吵架的人少不

了。 最没道理的是，这个措施出得一点眉

目都没有，大家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

得开始交钱了！

“新婚姻法”在浙首判

婚前谁买的房离婚时归谁

据钱江晚报消息 孟芳 (化名 )原本以为，这场

离婚诉讼自己赢定了。丈夫许峰 (化名 )又打她，又花

心，在婚姻中有过错。 离婚了，自己作为弱势一方，

房子无论如何都应分得一半。 可《婚姻法解释 (三 )》

出台，给孟芳浇了盆冷水。

8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称“解释

三”）。“解释三”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

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8 月 24 日， 宁波北仑法院对孟芳和许峰的离

婚案做出判决。 这是“解释三”施行后，浙江首例体

现新法精神的离婚判决。

妻子：

房子应分我一半

孟芳 30 岁，和丈夫许峰都是湖北人。 许峰在北

仑一家私营企业任技术主管，收入不错。

2007 年 10 月，两人登记结婚，孟芳随许峰到北

仑生活，2009 年 2 月，儿子小宝出生。 可是，夫妻俩

过得却并不平静，天天吵架。

“都是他婚前的风流债害的！ ”孟芳说，婚后没

多久，就有一个自称与许峰同居多年的女人跑来吵

闹，还要求许峰赔偿 10 万元。

“这事给我们的婚姻生活留下了阴影。 后来他

易怒、善妒的性格也表现出来，经常为了生活小事

无端打骂我。 ”孟芳说。 她要求，离婚后分得一半财

产。

“我们结婚前，我给了许峰 3 万元，付新房的首

付。 当年 10 月 18 日开始，我们一起付按揭，所以房

子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车子是婚后一起买的，也

是共有财产。 房子和车子，我都应该分得一半。 ”

丈夫：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

对于孟芳的话，丈夫许峰一一进行了反驳。

“房子明明是我在婚前买的，登记在我的名下，

怎么可以一人一半？ ”许峰说，“我同意把房产按揭

部分的一半还给她。 汽车虽然登记在她名下，但是

属于婚后财产，应该折价后，各半分割。 ”许峰还要

求，离婚后孩子由他抚养。

由于双方意见不同，夫妻俩在法庭上吵得不可

开交。 而吵架的焦点，正是房子。

法院：

“新法”明确，婚前贷款购买

的不动产归产权方所有

“2010 年 10 月，两人就曾起诉离婚，后经法院

调解撤诉。 孟芳在撤诉后与许峰分居，始终没有和

好。这次是第二次起诉离婚了。”承办案子的谢敏法

官有点无奈。

“《婚姻法》及前两个婚姻法司法解释，均未对

婚前一方购买并付首付，而婚后以共同财产还贷的

房产分割，做出明确规定。 ”

但新出台的“解释三”对此有了明确规定。

“根据第十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

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

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

名下的，如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法院可以判决该不

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

而尚未归还的贷款，视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

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

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

进行补偿。

判决：

妻子只分得共同按揭部分

据了解，许峰和孟芳的争议房产位于北仑城区

扩展后的新兴繁华地段，购买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7

日，早于两人登记结婚的时间。

房产登记的名字是许峰。 当时房屋总价为 49.9

万元，首付了 16 万元，向银行贷款 33.9 万元，自当

年 10 月 18 日开始还款。

法院审理认为，房屋是被告许峰婚前签订的买

卖合同，他支付了首付款，并且登记在他名下，房屋

应属他个人所有。 而孟芳所说的婚前出资购房款 3

万元，因无证据证明，法院不予认定。

设立在房屋上的银行借款， 属于许峰个人债

务，应由他承担。婚后共同还款部分，可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进行分割。

经查 ，200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1 年 6 月 17

日，双方共同还款约 9.7 万元。 房屋原价 49.9 万元，

双方一致确认房屋按原有价格的两倍确定价格。据

此，法院计算共同还贷及财产增值的补偿额，许峰

应当补偿孟芳 9.7 万元

÷

2

×

2(倍 )=9.7 万元。

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房屋归许峰个人所有，由

许峰补偿孟芳 9.7 万元；车子归许峰所有，但他应

付给孟芳车子的差价款 6 万元。

加还是不加？

这不是在“逼”着夫妻之间吵架吗

各地动态

已向上级税务部门反馈市民意见

国税总局正在研究具体实施意见

8 月 24 日记者从南京市地税部门了

解到，截至当日下午该部门尚未收到婚前

购买的房屋婚后加上另一方名字的受理

件。

南京地税部门表示，婚姻法最新司法

解释出台后，社会各界对婚前购买的房屋

加上另一方的名字是否征收契税问题非

常关注。 目前，除了南京之外，包括成都、

青岛、泉州、苏州、无锡等城市都已针对这

一行为征收契税。根据当天该市地税部门

提供监控信息显示，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

出台后，南京并未出现“加名热”，该市地

税局尚未收到一起婚前购买的房屋婚后

加上另一方名字的受理件。

南京市税务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对于

婚前购买房屋加名收税的政策是根据国

家相关法规执行的，作为市级税务机关是

无权制订税收政策，不过对于媒体及市民

的想法和建议，目前他们也已积极向上级

税务机关反映。 而据悉，全国很多地方税

务部门也正在向国税总局反映。 目前，国

税总局也正在着手研究具体意见。南京税

务部门表示， 如果相关政策有所改变，作

为地方部门也会坚决按上级规定执行。

已有 30 对夫妻申请产权加名

新政刚出台，还没有市民被征税

南京对婚前房产加名征税的新闻引

起了广泛关注，记者 24 日了解到，随着婚

姻法新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苏州也有不少

夫妻赶着去给房产证上加名字。地税部门

表示，往房产证上加名字，也要缴纳一定

数额的契税。

据了解，目前该市税务部门对房产价

值有一个指导价， 按转让部分价值的 3%

进行征税。 此外，还需要向房产管理部门

缴纳 6 元 / 平方米的交易手续费和 80 元

的登记费。

记者了解到，最近，苏州市房产交易

中心已经受理了近 30 个产权人加名字的

业务。 而在 8 月 13 日婚姻法新司法解释

实施之前，这项业务大概一个月只有一两

个人办理。不过，因为新政刚刚出台，苏州

还没有因为房产证加名后缴纳契税的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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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婚前房屋的“加名热”

但接到了很多市民的咨询电话

记者 24 日从无锡市房屋权属登记部

门获悉，他们最近也接到了很多市民的咨

询电话，但真正实际办理的“加名热”并没

有出现。

无锡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权属

登记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婚姻法》新司法

解释出台后，涉及到房屋权属增名与司法

解释施行前相比， 没有出现大幅增加现

象，但接到了不少市民的电话咨询。 从实

际办理过程中来看，并没有太多人员前来

办理，无锡未出现房产“加名热”。

婚前房产加个名字就要征收 3%的契

税，显然触动了众多市民的神经，这从近

日猛增的咨询量就“可见一斑”。 然而，针

对很多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契税窗口的工

作人员却基本上是“一问三不知”，结果让

市民们也就更加“云里雾里”了。


